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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清 公 佈

茲提述中策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刊發的公佈（「該公

佈」）。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注意到今日報章若干有關博智就南山而呈交的投標結果及擬與賣方簽署一項

協議的報導。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並無就投標的最終結果收到博智或賣方的任何正式通

知，亦無就可能收購事項與賣方訂立任何獨家安排。本公司概無授權任何人士對有

關本公司、投標、配售或可能收購事項的任何市場揣測或謠傳作出評論，亦不會作

出有關評論。

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司會於需要時另行刊發公佈，向市場提供最新有關資料。

承董事會命

中策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楊國瑜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月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趙晶晶女士、楊國瑜先生、許銳暉先

生、陳玲女士、李新民先生及周錦華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馬燕芬女士、淩鋒

先生及梁凱鷹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